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1033）

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適用之股東代理人委託書

本委任表格代表的
股份數目（註二）

本人╱我們（註一）  ，
地址為  ，
持有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A股共  股
（股東帳號）  ╱H股共  股（註二），現委任（註三）大會主席，
或  

地址為  
為本人╱我們之股東代理人，出席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朝陽
區北四環中路8號北京五洲皇冠國際酒店第一會議室舉行之二零一五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大會」）及其一
切續會，並按下列指示以本人╱我們之名義代表本人╱我們就該決議案投票，如無作出指示，則由本人╱我們之
股東代理人自行酌情投票。

序號 議案 贊成註四 反對註四

特別議決案：

1. 動議批准《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決議案》

2. 動議批准《關於修訂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3. 動議批准《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4. 動議批准《關於修訂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的決議案》

5. 動議批准《關於給予公司董事會增發公司內資股及╱或境外上
市外資股一般性授權的決議案》

普通議決案：

6. 動議批准《關於變更公司名稱的決議案》

7. 動議批准《關於變更公司經營範圍的決議案》

8. 動議批准《關於變更公司住所的決議案》

9. 以累積投票制逐項審議《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成員的決
議案》

9.1 選舉焦方正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9.2 選舉袁政文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執行董事

9.3 選舉朱平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執行董事

9.4 選舉周世良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執行董事

9.5 選舉李聯五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

9.6 選舉姜波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序號 議案 贊成註四 反對註四

9.7 選舉張化橋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9.8 選舉黃英豪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

10. 逐項審議《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監事會非由職工代表出任的監
事的決議案》

10.1 選舉張吉星為第八屆公司監事

10.2 選舉鄒惠平為第八屆公司監事

10.3 選舉溫冬芬為第八屆公司監事

10.4 選舉張琴為第八屆公司監事

10.5 選舉叢培信為第八屆公司監事

11. 動議批准《關於第八屆董事和第八屆監事薪酬方案的決議案》

12. 動議批准《關於更換公司二○一四年度境內外核數師和內部控
制審計師並建議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決定其薪酬的決議案》

簽署（註五） 

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

一、 請以正楷填上登記在股東名冊之股東全名及地址。

二、 請填上 閣下持有之登記股數，並請刪去不適用者。如未有填上股數，則以 閣下在股東名冊內所登記之全部股數為准。

三、 如欲委任大會主席以外之人士為股東代理人，請將「大會主席」之字樣刪去，並在空欄內填上 閣下所擬委任股東代理人之姓名及
地址。股東可委任一位或多位股東代理人出席及投票，受委託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四、 注意：第9項議案採用累積投票制度，如 閣下擬將所持有的股份數平均分配給每一位董事候選人，則請在「贊成」或「反對」欄內適
當地方加上「3」號，否則，請根據本公司章程的規定在「贊成」和╱或「反對」欄填入閣下給予各位董事候選人的表決權股份數；就其
他議案，如欲投票贊成任何決議案，請在「贊成」欄內加上「3」號；如欲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則請在「反對」欄內加上「3」號。如無
任何指示，受委託股東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五、 本委託書必須由 閣下或 閣下以書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親筆簽署，如委任人為法人，則本委託書須加蓋法人印章或經由其董事或
以書面正式委任之代理人簽署。

六、 本投票代理委託書（如由 閣下之代理人簽署，則連同經公證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最遲須于臨時大會召開前24小時送達本
公司法定地址，方為有效。

七、 本投票代理委託書之每項更正，均須由簽署人加簽認可。

八、 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東出席臨時大會，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明文件及由委託人以書面形式委託的代理人簽署之委託書，委託人為法人的，
應加蓋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簽署。委託書應注明簽發日期。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盧立勇、孫志鴻、沈希軍、龍幸平、張鴻、官調生、孫玉國、李建平，史振華*、
喬旭*、楊雄勝*、陳方正*。

* 獨立董事


